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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局发出有关送赠契的执业通告监管局发出有关送赠契的执业通告监管局发出有关送赠契的执业通告监管局发出有关送赠契的执业通告  
及更新有关物业资料及土地查册的执业通告及更新有关物业资料及土地查册的执业通告及更新有关物业资料及土地查册的执业通告及更新有关物业资料及土地查册的执业通告  

 
 （ 2013 年 3 月 13 日）地产代理监管局（监管局）今日

宣布发出一份新执业通告，以提醒地产代理在处理涉及送

让契／无偿转让契的物业时应注意的事项。监管局同时更

新了有关物业资料及土地查册的执业通告，以便向业界提

供更清晰和详尽的指引。  
 

监管局执业及考试委员会主席梁永祥先生表示，委员会

较早前通过，就地产代理处理涉及送让契／无偿转让契物

业，向业界发出执业通告。监管局于早前的季度业界联络

会议上已就此谘询过八个业界商会，业界代表一致支持监

管局发出此执业通告。  
 
梁永祥先生指出，监管局曾接获投诉，指地产代理未有

适当地提醒客户有关购买涉及送让契／无偿转让契物业的

风险。他补充，购买涉及送让契／无偿转让契物业可能涉

及风险，例如买方可能无法取得任何或足够的按揭贷款以

完成购买该物业，或在转售该物业时无法证明其良好业权。 
 

梁永祥先生表示：「监管局发出相关的执业通告，以提

醒地产代理在处理涉及送让契／无偿转让契的物业应注意

的事项，从而保障客户的利益。」  
 

该执业通告要求，倘若物业的卖方持有物业少于五年，

地产代理应就该物业进行过往及现时的土地查册，以确定

是否有任何送让契／无偿转让契的注册纪录；如有相关的

纪录，则地产代理应告知买方及提醒其购买物业的风险，

并 建 议 客 户 在 签 订 任 何 该 物 业 的 买 卖 协 议 前 寻 求 法 律 意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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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监管局更新了有关提供物业资料及土地查册的执

业通告，并发出两份相关执业通告，以便向业界提供更清

晰和详尽的指引。  
 

其中，有关物业资料的通告更清楚地列明，，，，除非地产代

理所管有的资料仍属准确，否则必须于地产代理协议的有

效期开始当日，从订明来源取得物业资料。  
 

至于有关土地查册的执业通告，则更清楚列明代表卖方

和买方的地产代理在向客户提供土地查册文本的责任，及

有关要求的适用范围。  
 

监管局行政总裁伍华强先生表示，上述三份执业通告将

于今年 4 月 1 日生效。倘若地产代理被证实未能遵守通告

的规定，将会受到监管局的纪律制裁。有关三份通告的内

容重点详见附件。  
 

伍华强先生补充，监管局将于稍后举办专业培训讲座，

向持牌人详细讲解执业通告的内容。监管局并会通过教育

性巡查，向前线的地产代理讲解执业通告，协助他们清楚

了解及执行通告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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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 管 局 执 业 及 考 试 委 员 会 主 席 梁 永 祥 先 生 (中 )、 行 政 总 裁 伍 华 强 先 生 (右 )和

规 管 及 法 律 总 监 刘 淑 棻 女 士 (左 )举 行 记 者 会 ， 简 介 局 方 发 出 有 关 送 赠 契 的 执

业 通 告 及 更 新 有 关 物 业 资 料 及 土 地 查 册 的 执 业 通 告 。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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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一一一一 )  有关送让契有关送让契有关送让契有关送让契／／／／无偿转让契的执业通告的重点无偿转让契的执业通告的重点无偿转让契的执业通告的重点无偿转让契的执业通告的重点  
 

(1 )  倘若物业的现时土地查册显示卖方作为物业的现任注

册业主少于五年，地产代理应就该物业进行过往及现时

的土地查册。  
 
(2 )  地产代理应查阅土地查册以确定是否有任何送让契／

无偿转让契的注册纪录。  
 
(3 )  倘若该物业的土地查册显示有送让契／无偿转让契的

注册纪录而该送让契／无偿转让契的日期与土地查册

的日期相距少于五年，地产代理应：  
 

( a)  告知客户该送让契／无偿转让契的存在；  
 

(b )  提 醒 客 户 该 送 让 契 ／ 无 偿 转 让 契 可 能 会 影 响 物

业 的 业 权 及 买 方 可 能 有 无 法 取 得 足 够 的 按 揭 贷

款以购买该物业的风险；及  
 

( c)  建议客户在签订任何该物业的买卖协议前，就买

卖该物业的风险寻求法律意见。  
 
(4 )  假若尽管有送让契／无偿转让契的注册纪录及地产代

理已提醒客户以上所述的风险后，客户仍决定进行有关

买卖，地产代理为保障在发生纠纷时的自身利益，宜向

客户取得书面确认，说明客户已获告知有关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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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二二二 )  有关物业资料的执业通告的内容重点有关物业资料的执业通告的内容重点有关物业资料的执业通告的内容重点有关物业资料的执业通告的内容重点  

 
 (1 )  根据《地产代理条例》第 36(1)(a )( i i )条的规定，

持牌地产代 理 须在合理范围内确保自己能信纳物
业的订明资料的准确性。  

(2 )  因此，为卖方（或业主） 行 事的持牌地产代理，
在他代卖方（或业主） 行 事的整段期间（自地产
代理协议的有效期的开始日起计），须管有或控
制订明资 料 。除非持牌地产代理已管有订明资料
而该资料仍属准确，否则他须于地产代理协议的
有效期的开始当日，就物业进 行 土地查册，及（如
有需要）：  

( a)  使用差饷物业估价署的网上服务进行查册；或  
 

(b )  从其他的订明来源获取有关的订明资料。  
 

  
 

 (三三三三 )  有关土地查册的执业通告的内容重点有关土地查册的执业通告的内容重点有关土地查册的执业通告的内容重点有关土地查册的执业通告的内容重点  
 

 为保障其客户的 利 益，只为买方（或租客）行 事的持

牌人亦应于紧接买卖协议（或租约）订 立 之前进 行 土

地查册（除非为卖方（或业主）行事的地产代理已提

供了土地查册，而该土地查册乃于紧接买卖协议（或

租约）订 立 之前进行），并向其客户解释有关土地查

册的内容。不论有关物业是否为住宅物业及为卖方

（或业主）行事的地产代理是否于订立买卖协议（或

租约）当日之前已提供有关物业的土地查册结果的文

本，该责任同样适用。  
 

 
 


